
國立鳳山商工進修部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招生考試簡章 

111年 5月 23日進修部轉學考試招生工作委員會通過 

壹、 依據 

一、「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第十二條。 

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三、「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一條。 

貳、 招生科別、上課時間 

一、科別： 

學制 年級 招生群別及科別(名額) 說明 

進修部 

(學時制) 
二年級 

商業管理群：資料處理科(10人) 

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10人)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10人) 

依各班實際缺

額內擇優錄取 

二、上課時間 

(一)夜間上課，每節課 45分鐘。 

(二)每週一至週四自 18:00起至 22:05止;週五自 18:00起至 21:15止。 

三、修業年限：修滿 3年課程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畢業證書。 

參、 報名資格 

原就讀學校德行獎懲紀錄累計無小過以上處分，出缺席紀錄曠課未達 36節，仍保有原

就讀學校學籍，且具有下列任一資格者:                                                                                                  

一、修畢高中、高職、五專日校或進修部(或進修學校)一年級學年課程，其學業成績

符合學時制升級標準，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二、經本校認定學歷資格符合者。 

肆、 招生方式：本校辦理轉學考試 (筆試及口試)。   

伍、 報名手續 

一、報名方式：採現場報名（通訊報名恕不受理）。 

二、報名日期：民國 111年 7月 20 (星期三)至 7月 22 (星期五)，每日 09:00至

11:00。 

三、 報名地點：本校中正樓二樓進修部辦公室。 

四、 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表及繳交學歷證件正本（含成績單、德行評量綜合記錄卡）及國民

身分證影本（自行黏貼於報名表上）。 

  (二)繳交最近三個月內光面彩色脫帽、半身、正面照片兩吋二張。 

  (三)報名時必須按報考資格備齊證件繳驗，否則不予受理。 

 

 



陸、 考試方式 

一、成績計算：滿分 100分，筆試占 70%、口試占 30%。 

二、考試日期：111年 8月 1日(星期一)  

          09:10~10:30進行筆試，口試於筆試後進行。 

三、考試地點：公告於本校進修部網頁及公布欄。 

四、 考試科目： 

科別 考試科目/書籍版本 

資料處理科 
數位科技概論(下)/旗立出版社 

範圍：網路服務與應用、電子商務、數位科技與人類社會 

室內空間設計科 基礎圖學下冊/全華出版社 

觀光事業科 觀光餐旅業導論Ⅱ(6-8章)/旗立出版社  

柒、 放榜日期：111年 8月 2日(星期二)中午 12時，公告於本校進修部網頁及公布欄。 

捌、 報到日期：請於 111年 8月 5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1時，由本人或其代理人持

轉學證明書向本校進修部辦理報到。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玖、 成績複查：考生若對成績或錄取科別有疑問者，請於 111年 8月 2日(星期二)下午 5

時前，由本人或其代理人攜帶考生身分證件，到進修部註冊組申請複查。 

壹拾、 備註 

一、各項作業期程如遇颱風或天然災害發生，經政府機關宣布本市停止上課時，順延

至恢復上班日辦理。 

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遵有關法規辦理。 

三、本校校址：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51號，電話：07-7478889。網址: 

http://www.fsvs.k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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